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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3日

●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8日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定于2015年4月13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4月1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成都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9号公司五楼董事长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4月13日

至2015年4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

2

《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

√

3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

4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

5

《

公司董监事津贴方案

》

√

6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

7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2015

年修订

）》

√

8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2015

年修订

）》

√

9

《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应选董事

（

6

）

人

10.01

杨铿先生

√

10.02

张志成先生

√

10.03

吕正刚先生

√

10.04

任东川先生

√

10.05

蒲鸿先生

√

10.06

刘东先生

√

11.0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应选独立董事

（

3

）

人

11.01

唐小飞先生

√

11.02

逯东先生

√

11.03

王晶先生

√

12.0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应选监事

（

2

）

人

12.01

王小英女士

√

12.02

常珩女士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披露时间：2015年3月28日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二）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至议案4，议案6至议案9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9、议案10、议案11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五）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六）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

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466

迪康药业

2015/4/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需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二）登记地点：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9号公司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时间：2015年4月10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四）登记方式：公司股东可以到本公司登记地点进行登记，也可能通过电话、信函、传真方式报送，但

出席会议时需提供有效手续原件。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9号公司四楼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611731

（三）联系人姓名：胡影、罗雪（联系电话：028-87826466、028-87826471；传真：028-87829595）

特此公告。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4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2

《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

3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4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5

《

关于公司董监事津贴方案

》

6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2015

年修订

）》

8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2015

年修订

）》

9

《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1

杨铿先生

10.02

张志成先生

10.03

吕正刚先生

10.04

任东川先生

10.05

蒲鸿先生

10.06

刘东先生

11.0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1

唐小飞先生

11.02

逯东先生

11.03

王晶先生

12.0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2.01

王小英女士

12.02

常珩女士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

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

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

：

陈

××

4.02

例

：

赵

××

4.03

例

：

蒋

××

…… ……

4.06

例

：

宋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

：

张

××

5.02

例

：

王

××

5.03

例

：

杨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

：

李

××

6.02

例

：

陈

××

6.03

例

：

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

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

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

：

陈

×× 500 100 100

4.02

例

：

赵

×× 0 100 50

4.03

例

：

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

：

宋

×× 0 100 50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5-025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4月9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

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司2015-024号公告：《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中独立董事姓名有

误，现更正如下：

原 文："鉴于孙伯淮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孙伯淮先生的辞职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迟京东先生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相关职责。 "

更正后："鉴于孙伯淮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孙伯淮先生的辞职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孙伯淮先生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相关职责。 "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更正后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上，请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 � �公告编号：2015-13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太阳能基金出售所持SPI部分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合伙设立的上海新德铸商投资中心（简称"太阳能基金"）在希腊投资的26.57WM太阳能电站，于2014年1

月全部并网发电。 2014年9月6日，太阳能基金通过将境外平行基金持有的全部太阳能电站项目公司的股权转

让给SOLAR� POWER� INC.（以下简称SPI公司），交易对价为7066万欧元，实现太阳能基金一期26.57WM项

目的安全退出。交易对价以总价70%的现金和30%的SPI公开发行股票支付（股票价格按股权交易协议签署日

前20个交易日收盘均价计算，具体为每股0.717美元，共计3822.58万股），平行基金持有SPI股票共计3822.58万

股。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之前披露的相关信息。

Solar� Power� Inc.是一家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OTCBB公开交易的公司，交易代码为：SOPW，公司主要从

事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解决方案、太阳能电站EPC业务、电站投资等，是美国最早的太阳能公司之一。

近日，平行基金（Sinsin� Europe� Solar� Asset� Limited� Partnership）与Sunshine� 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Rivertong� Holding� Limited和Fabulous� Success� Corporation分别签署协议， 共向以上三方协议转让SPI股票共

计2500万股，出售价格为每股1.9美元（协议签署日前30天交易日收盘均价），交易总价为4,750万美元，以上

交易共确认收益2,957.50万美元（约为18,336.50万元人民币），平行基金已收到受让方支付的交易总价10%的

定金。

按会计核算，该交易截至2015年3月底已产生转让收益约1.83亿元人民币，且将计入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

利润总额，并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体现。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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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15年4月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4月8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7日15∶00至2015年4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2日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高继胜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总数为510,106,42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59.350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总数为510,096,62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9.3493%。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总数为9,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1%。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10,106,4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59,6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3、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4、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5、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6、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7、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8、表决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提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控股集团"）与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关联方莱茵达控股集团及其关联方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其合计所持股份509,

946,787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149,837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61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9、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自2015年4月8日起至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38�

亿元人民币， 具体额度请参见2015年3月10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10、表决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510,096,624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

反对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9,800股，占本次会议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11%；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89%。

11、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510,106,424股。 其中独立董事与非独

立董事分别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11.1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高继胜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

93.8611%。 黄国梁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

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表决权93.8611%。

陶椿女士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

93.8611%。

高建平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

权93.8611%。

郦琦女士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

93.8611%。

11.2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黄董良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

权93.8611%。

朱仁华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

权93.8611%。

徐林德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

权93.8611%。

12、表决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510,106,424股。

丁士威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

权93.8611%。

朱恩良先生得票结果：510,096,6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8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149,83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

权93.861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吕晓红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附件）。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附件一：

董事及独立董事简历

高继胜，董事长，男，1952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专业为体育组织管理与工

商管理。 现为清华大学房地产EMBA班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萧山作协名誉主席，国家二

级篮球裁判职称。1970年至1977年服役于上海武警总队，历任班长、技师；1977年至1989年在浙江萧山二轻系

统工作，历任工会主席、副厂长、书记、供销公司经理、二轻工业局副局长、二轻总公司副总经理；1989年至

1990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前往日本进修；1990年至1994年担任萧山市国营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副书记；1995

年至今创办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椿，董事、总经理，女，1972年7月出生，硕士学历。 1998年至1999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到日本福井县学

习进修；1999年至2007年历任浙江莱茵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扬州莱

茵达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为

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委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现任莱茵达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黄国梁，男，董事，1970年10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1992年至1994年就职于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任《浙江

经济信息》编辑部副主任；1994年至1999年就职于浙江金城开发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00年就职于浙江有

线电视台，任新闻栏目制片人，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建平，男，董事，1958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1980年至1995年就职于萧山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 1996年至2002年就职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郦琦，女，董事，1976年2月出生，大学文化。 曾就职于浙江省轻工业公司财务部、航天通信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 历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仁华，男，1964年5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记者职称。 1988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日报社农村部记

者、经济周刊部副主任、农村经济部副主任、科教新闻部主任、经济新闻部主任，《浙商》杂志总出版人，2004

年1月起任浙商传媒有限公司出版人兼董事长。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董良，男，大学文化，教授，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1978年12月参加工作，历

任浙江财政学院教研室副主任，浙江财经学院财政系副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处处长、会计学院院长、会计

学院总支书记。现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高级会计师。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林德，男，大学文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和国家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历任浙江

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院长。现为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浙江省住建厅科技委专家组成员、

浙江省能源业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理事。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监事简历

丁士威，男，1973年2月出生，大专文化，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曾就职于浙江亚卫通科技

有限公司，美都置业浙江有限公司，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经理。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

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恩良，男，1977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中级会计师，曾就职于实事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浙江昆

仑建设集团股份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现任职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

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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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置业"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4月8日

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4月2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8名，

实际出席8名；公司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高继胜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高继胜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陶椿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陶椿女士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兰芝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兰芝女士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

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许忠平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许忠平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

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银海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银海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超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超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董事长高继胜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独立董事徐林

德先生、董事陶椿女士、董事黄国梁先生担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徐林德先生，董事郦琦女

士担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黄董良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董事黄国梁

先生担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黄董良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朱仁华先生、董事

高建平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所聘人选有利于公司的经

营和发展，同意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附件：

高继胜先生简历:

高继胜，董事长，男，1952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专业为体育组织管理与工

商管理。 现为清华大学房地产EMBA班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萧山作协名誉主席，国家二

级篮球裁判职称。1970年至1977年服役于上海武警总队，历任班长、技师；1977年至1989年在浙江萧山二轻系

统工作，历任工会主席、副厂长、书记、供销公司经理、二轻工业局副局长、二轻总公司副总经理；1989年至

1990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前往日本进修；1990年至1994年担任萧山市国营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副书记；1995

年至今创办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椿女士简历

陶椿，董事、总经理，女，1972年7月出生，硕士学历。 1998年至1999年受浙江省政府派遣到日本福井县学

习进修；1999年至2007年历任浙江莱茵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扬州莱

茵达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为

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委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现任莱茵达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徐兰芝女士简历：

徐兰芝，女，1977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攻读专业为会计与财务管理。 2001年进入莱茵达系统工作，

2005年任职于浙江莱茵达房地产有限公司，2010年担任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一职，2013年

起担任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许忠平先生简历：

许忠平，男， 1961年10月出生，大专文化。 曾任浙江省轻工业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轻纺集团轻工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银海先生简历：

王银海，男，1973年10月出生，大学文化，曾担任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莱茵达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成本部副经理、运营总监，扬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中心总

经理，总裁助理，杭州莱茵达枫凯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徐超先生简历：

徐超，男，1982�年6�月出生，大学文化，曾任浙江富轮集团信息化管理中心主任、董事长秘书，莱茵达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信息管理部经理，证券法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不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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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置业"或"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4月8日

在公司以现场会议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4月2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

实际出席3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丁士威

先生主持。 参会监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经参会监事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丁士威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丁士威先生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丁士威先生简历：

丁士威，男，1973年2月出生，大专文化，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曾就职于浙江亚卫通科技

有限公司，美都置业浙江有限公司，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经理。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任

职，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469� �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2015-017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17日

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公告，会议现场会议

于2015年4月8日14:00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六号花园大酒店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议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8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7日至4月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7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2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六号花园大酒店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曲思秋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114,720,1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44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14,227,3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30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492,7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899,3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7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0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2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492,7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80％。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00�《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87,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0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4％；弃权292,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4811％；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1376％； 弃权292,1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1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813％。

议案2.00�《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78,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4％；弃权301,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7,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1376％； 弃权301,24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604％。

议案3.00�《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78,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4％；弃权301,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7,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1376％； 弃权301,2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604％。

议案4.00�《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25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42％；反对428,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8％； 弃权3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3,7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892％；反对42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2.5786％； 弃权3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23％。

议案5.00�《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68,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32％；反对8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762％；弃权264,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7,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4702％；反对8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6016％； 弃权264,5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5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281％。

议案6.00�《关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78,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4％；弃权301,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7,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1376％； 弃权301,2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604％。

议案7.00�《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78,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4％；弃权301,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7,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1376％； 弃权301,2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604％。

议案8.00�《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78,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4％；弃权301,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7,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1376％； 弃权301,2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604％。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通

过。

议案9.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78,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54％；弃权301,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7,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20％；反对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1376％； 弃权301,2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604％。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通

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14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15年3月17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王蕊、靳如悦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